
          國立臺灣大學竹北分部足球場使用管理辦法 

                                  107.01.16本校第 2980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09.28 本校第 3103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國立臺灣大學竹北分部足球場(以下簡稱本球場)使用管理，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本球場如下： 

       一、人工草皮足球場及其附屬設施。 

       二、衛浴設備。 

       三、儲藏室。 

       四、管理人員辦公室。 

       五、停車場。 

第三條 本球場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體育教學研究。 

       二、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 

       三、本校核可之活動。 

       四、本校教職員工、學生之活動。 

第四條 本球場在不影響體育教學研究、運動代表隊訓練得對外開放。 

第五條 本球場借用辦法： 

       一、本校學生社團借用須先向竹北分部籌備小組預約場地，持學生事務 

           處核准之活動申請書及檢附詳細活動計畫書於活動前 1個月前向竹 

           北分部籌備小組辦理借用手續，並向出納組繳納場地使用相關費用 

           並執據送竹北分部籌備小組，以完成借用手續。各院、系、所、行 

           政單位及教職員工社團所舉辦之活動亦比照本條規定辦理。場地恢 

           復應於申請書核定之時間內完成。 

       二、校外團體欲借用本球場，原則上應於使用場地 1個月前提出申請書 

           並附計畫書，經本校同意後，按使用當年收費之標準，繳交場地使 

           用費總金額之百分之三十，同時簽訂借用契約。於使用場地 14日 

           前召開場地協調會，並於協調會中檢附有關機關核准函、詳細活動 

           企劃書及其相關資料提供本校審查。於舉辦活動 1周前向出納組繳 

           清場地使用相關費用及保證金，保證金金額為活動當日 1日場地使 

           用費之 2倍。保證金於借用完畢後，經本校查明已恢復原狀且確實 

           無損壞情形時，無息退還。場地恢復應於申請書核定之時間內完 

           成，否則本校得動用所繳存之保證金，雇工處理，借用單位不得異 

           議，若有毀損建築及設施者，應負責修復或賠償之。保證金不足 

           時，借用單位應負賠償之責。 

      三、本校社團、院、系、所、行政單位舉辦之活動或與校外團體合辦之 

          活動，開放校外人士參與者，場地收費以校外團體收費標準八折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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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其情況特殊者，場地收費優惠方式，得依參與狀況專案簽核； 

          凡屬社教、公益或特殊性之活動，經核准後以五折優待；為配合政 

          府一同推廣足球運動，教育部相關單位或新竹縣政府主辦或協辦 

          之體育活動之租借，場地使用費專案簽核。 

      四、繳費方式：利用匯款、支票或至本校出納組繳交場地使用相關費用 

          及保證金，以完成借用手續；未於期限內完成借用手續者，所繳費 

          用含保證金全數不予退還外，本校有取消場地使用權利。 

第六條 國立臺灣大學竹北分部場地使用收費標準如表一。 

第七條 申請使用本球場，本校社團、院、系、所、行政單位舉辦之活動，經本 

       校同意得免繳保證金，僅限具有校內身份人員入場；本球場並未開放給 

       個人使用。 

第八條 申請使用本球場者，於繳納費用及保證金後，因故取消申請時，應於使 

       用期日 14 日前提出取消申請並辦理退費。逾期未提出者，除保證金外 

       已繳納費用不予退還，申請人不得異議。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球場 

       無息退還所繳費用及保證金： 

       一、 因不可抗力之事由，致無法如期使用。 

       二、 因本場緊急需要使用場地，經通知改期而無法改期。 

第九條 申請使用本球場經本校同意後，除不可抗力或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因素 

       外，如無法如期使用時，應於使用期日 14日前以書面通知本校延期， 

       不得私自轉讓。 

       前項延期以一次為限，並不得侵害已同意使用者之權益。逾期未通知 

       者，視同放棄使用，已繳納費用不予退還。 

第十條 借用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球場管理人員即可勒令其停止使用，必 

       要時管理人員得令其離場；已同意者應停止使用，申請人不得提出異 

       議、請求賠償或請求返還已繳納費用。 

       一、違背活動宗旨或公序良俗者。 

       二、違反教育意義或社會公益者。 

       三、非法集會有不利社會秩序或未經核准之集會者。 

       四、與申請活動計畫書內容不符或逕行更改轉讓者。 

       五、有安全顧慮、可能或已經造成本球場設施損壞者。 

       六、從事政治性集會或政黨競選活動者。 

第十一條 本球場設施之使用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保持設施之完整、注意公共安全、維護環境衛生及嚴禁抽菸、遛 

           狗、嚼檳榔及生火烤肉，並接受本場管理人員監督指導。 

       二、球場內均不得打釘、埋樁、噴漆及書刻。 

       三、為顧及安全，本球場一律嚴禁放鞭炮及施放煙火，違者報警取締， 

           如造成意外傷害，借用單位應負刑責並賠償。電源、燈光、音響及 

           相關輔助設施由申請人自備，應注意用電安全。 



       四、固定設施不得任意拆移。 

       五、辦理活動如涉及商業性廣告、展示、促銷、販售或設售票處之行 

           為，應另經本球場同意始得為之。 

       六、未經許可使用本球場設施前，不得於媒體上宣傳或印製文宣散播。 

       七、使用設施完畢應清除全部非本球場設施之物品。 

         八、活動內容不得與原申請使用目的不符。 

         九、不得違反其他法令禁止之行為。 

         違反前項情形，如經勸阻無效者，本球場得依情節輕重停止其使用， 

         如有損害設施或未清除非屬本球場物品之情事者，本球場得以借用單 

         位繳納之保證金辦理修復或清除作業，借用單位不得異議。保證金不 

         足時，借用單位應負賠償之責。 

第十二條 使用本球場期間，應注意各項安全防護措施，如發生公共安全或其他 

         違害事件，申請人應負全部責任。 

第十三條  本場地所收取之費用，15％列為學校管理費。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若附表內容變更授權 

管理單位經評估後以行政程序簽准後施行。 

 

 

表一國立臺灣大學竹北分部場地使用收費標準   計價單位：新臺幣 

收費項目 單位 每時段收費標準 

場地使用費 
校內團體 免費 免費 

校外團體 2,500元/兩小時 5,000元/時段 

水電事務費 校內外團體 3,000元/兩小時 6,000元/時段 

夜間照明費 校內外團體 3,000元/兩小時 6,000元/時段 

備註： 

一、各時段採計時間如下： 

    上午時段 08:00~12:00；下午時段 13:00~17:00；夜間時段 18:00~22:00。 

二、各項活動使用時間為 8時至 22時，除經事前核定外請確實遵守進退場時 

    間，提前進場每小時加收 1,500元，日間逾時每小時加收 1,500 元，夜   

    間逾時每小時加收 2,000元，不滿 1小時以 1小時計。 

三、場地之清潔由使用單位負責。  

四、使用場地期間之前後佈置及撤場收費比照本收費標準。 

 

 


